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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行政办公室文件 
 

 

北理工办通〔2022〕40号 

 

 

北京理工大学行政办公室关于做好 

2022年新体系教师岗位升级聘用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快推进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，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，打

造一支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相适应的高水平师资队伍，根据

《北京理工大学深化教师聘用制度改革汇聚一流人才队伍的实施

意见》（北理工发〔2015〕34 号）、《北京理工大学教师“预聘-长

聘-专聘”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北理工发〔2015〕43 号）、《北

京理工大学“预聘-长聘-专聘”岗位聘用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北理工办

发〔2019〕52 号）等文件规定及要求，结合学校整体工作部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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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开展 2022 年新体系教师岗位升级聘用工作，相关事宜通知如

下。 

一、工作原则 

1.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，加强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

考察力度，把师德师风表现作为首要要求。 

2.尊重人才成长规律，克服“唯论文”等倾向，避免评价标准

“一刀切”，实行差别化评价，支持教师个性化发展。 

3.充分尊重同行专家的评议意见，注重同行专家及学术共同

体的评价。 

4.突出质量导向，重点评价学术贡献、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

才培养情况，注重人才培养质量、科研创新能力、发展潜力及岗

位胜任能力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1.本次新体系教师岗位升级聘用工作面向对象为已通过首

聘期（中期）考核的预聘岗位教师，以及原体系转轨至新体系后

现聘任岗位为长聘副教授岗位教师。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提出岗

位升级聘用申请，须满足 2021-2024 年度岗位聘用工作中本学科

所属学院自主制定的长聘岗位基本申报条件。 

2.任职年限计算截止到 2022 年 7 月 31 日，为任同级别岗位

以来的任职时间，原体系转轨人员任职年限可合并计算。 

3.有效业绩计算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为任同级别岗位

以来取得的工作业绩，最长 6 年。有效业绩的认定参照《关于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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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 2022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转轨晋升长聘岗位工作的通知》附

件 1 中相关要求执行。 

4.预聘岗位教师首聘期（中期）考核合格后，每年均可申请

晋升长聘岗位，取消计次限制；未通过学部或学校评审的，需获

得新的突出业绩方可再次申请。 

长聘副教授、长聘副研究员岗位（不含原体系转轨人员）中

期考核合格后可申请晋升对应的长聘教授、长聘研究员岗位；未

通过学部或学校评审的，需间隔 1 年且获得新的突出业绩方可再

次申请。 

5.预聘讲师、预聘助理研究员、预聘副研究员首聘期考核合

格后，如教学科研业绩成果突出，可申请教学研究型长聘岗位；

预聘期结束可根据个人实际情况申请原体系相应教学型或研究型

专业技术职务，晋升成功后转入原体系发展，具体要求按照《关

于做好 2022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转轨晋升长聘岗位工作的通

知》执行。同一年度仅能申请一种类型岗位，原则上需满足对应

岗位或职称基本申报条件。 

三、评审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请 

个人根据聘期工作及自身发展情况向所属学科所在学院自

行申请岗位升级聘用，同时提交以下材料： 

1.《北京理工大学新体系教师岗位升级聘用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； 

2.相关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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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不超过 5 项代表性成果，包括但不限于高水平论文、著作、

新产品、新工艺、重大咨询报告、发明专利、技术标准、科技奖

励等形式。 

申报材料不得含有保密内容，请务必按国家和学校规定做好

保密处理，提交上述材料的同时提交《北京理工大学公开信息保

密审查审批表》。 

（二）师德师风考察 

对申请人的思想政治表现、师德师风等由基层党支部评价、

二级党组织考察、党委教师工作部审查。申报人应政治方向坚定，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拥护中国共

产党的领导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。自觉爱国守法，忠于祖国，忠

于人民，恪守宪法原则，遵守法律法规，依法履行教师职责，师

德师风表现良好。 

（三）材料审核及学院初评 

各学院成立本单位申报条件审查小组和初选评审组，并在本

单位内公示，公示期 3 天。其中，申报条件审查小组负责本单位

各类岗位申报人申报条件审查工作，学校仅对有异议人员进行复

核工作；初选评审组主要负责本单位各类岗位申报人学术评审、

排序推荐等工作。各单位将申请人相关材料及初评结果集中公示，

公示期 5 天。 

（四） 校外同行评议 

学校从国内高水平大学或科研机构中邀请同行专家对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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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学术水平、发展潜力等进行综合评议。长聘副教授、长聘副

研究员岗位申请人需获得 6 位评审专家意见，长聘教授、长聘研

究员岗位申请人需获得 9 位评审专家意见。 

（五）学部、学校评审 

由机械与运载学部、信息与电子学部、理学与材料学部、人

文与社科学部委员会及学校思想政治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

组负责所属学院各等级长聘岗位评审工作，实行差额评审制度，

差额比例由学校根据全校岗位情况和年度申报情况确定。学部评

审结果报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审定并在全校范围内

公示。 

学部及校级评审工作与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时间安排一

致，具体时间可参照《关于做好 2022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转轨

晋升长聘岗位工作的通知》附件 3，如有变化，以人力资源部通

知为准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7 月 15 日前，各单位将《北京理工大学新体系教师岗位升级

聘用学院评议组专家备案表》（附件 2）报送至人力资源部备案。 

7 月 20 日前，报送本单位评议组专家公示情况说明。 

7 月 26 日前，各单位完成组织申报、师德师风考察、材料审

核及初评推荐等相关工作，报送《北京理工大学新体系教师岗位

升级聘用申请人员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和相关附件材料，以及

公示情况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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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单位按照时间节点将相关材料交至人力资源部师资培

养室（中心教学楼 207 室），无涉密内容的电子材料发送到

shizike@bit.edu.cn。 

 

附件：1.北京理工大学新体系教师岗位升级聘用申请表（略） 

2.北京理工大学新体系教师岗位升级学院评议组专家 

备案表（略） 

3.北京理工大学新体系教师岗位升级聘用同行评议意 

见表（略） 

4.北京理工大学新体系教师岗位升级聘用申请人员信 

息汇总表（略） 

 

 

北京理工大学行政办公室 

2022 年 7 月 1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理工大学行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12 日印发 


